
1月至11月 11月

收受人民書狀 件 49,842 14,969 1,509
審計部函報 件 550 153 10

處理人民書狀1 件 49,677 14,928 1,494
據以派查2 件 1,139 319 30
函請機關查處 件 5,587 1,612 146

機關查處即獲紓解或解決3 件 237 47 1
送請機關參處 件 8,708 2,700 281
屬司法、行政救濟程序 件 9,839 2,489 260
審核無違失 件 4 - -
併案處理 件 15,877 5,185 528

其他 件 8,523 2,623 249

核派調查案件4 案 1,074 296 36
提出調查報告 案 798 243 29
調查委員人次 人次 2,628 705 81

彈劾案審查 案 71 19 5
成立彈劾案 案 66 15 4

彈劾人數 人 119 29 4
彈劾案結案數 案 56 15 5

彈劾人數 人 83 26 14

糾舉案審查 案 3 2 -
成立糾舉案 案 3 2 -

糾舉人數 人 4 2 -
糾舉案結案 案 3 3 2

糾舉人數 人 4 4 3

提出糾正案 案 279 86 7
成立糾正案 案 279 86 7
糾正案結案 案 225 61 6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 案 681 211 22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結案 案 584 158 7

糾正案及函請改善案各機關處理結果
行政機關自行議處人員 人 351 101 8
機關移付懲戒結果－懲戒人員 人 15 4 -

監試案件 案 15 - -
監試人次 人次 15 - -

製表單位：監察院統計室

附註：1.處理人民書狀之件數係包含前期收受未處理件數。
2.據以派查係指書狀核批調查件數，不含機關函復後派查件數。
3.機關查處即獲紓解或解決係指陳情案件經研簽、監察委員核批函請機關查處，查處結果係人民權益獲得
救濟或保障、相關機關對違失公務人員進行懲處或相關機關因而改善其制度或修正法令者。

4.核派調查之案數係包含第5屆尚未結案重新核派等之案數及之前已簽奉核定派查，於當期方完成核發派
函之案數。

製表日期：民國112年12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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